
北京大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办法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建设，

规范基地管理，根据《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

意见》 (国卫科教发〔2015) 97号〕精神，结合医学部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北京大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及管理等工作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指经北京大学

医学部认定的、有能力对专科医师开展以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为主的规

范化培训的医院和一个或多个专业科室。其中医院称为“专培基地”,

专业科室( 群) 称为“专科基地” 。

第四条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工作委员会指导下，

医学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办公室 (以下简称“医学部毕教办”)负责根

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组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专家库，组织设置培训专科，

制定并公布培训专科基地标准和培训标准，认定专科基地，建立并完

善相关管理制度等工作。

第五条 专培基地和专科基地应当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，组织

实施培训，并为开展培训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、场所及经费保障。

第二章  基地认定和再认定

第六条 北京大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由北京大学医学部认

定，认定期限为五年。

第七条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工作应当根据《北京大学

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》 (以下简称“基地标准 ” ), 遵

循公开、公平、 公正的原则，依次按照机构自评与申请、专家评审、












